2010年宜兴市重大科技专项计划招标公告

宜兴市科学技术局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的宏观导向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平竞争，公开、公正选择项目承担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江苏省科技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宜兴市重大科技专项计划招投标实施细则（试行）》决定对宜兴市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招标范围

1、环保

0001、工业废气高效洁净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设备
0002、污（淤）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技术及装备
2、新材料

0003、环境友好型、高性能有机高分子材料
3、新能源

0004、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及相关产品

4、电光源

0005、电光源关键材料及产品
5、物联网

0006、物联网技术及产品
6、电线电缆

0007、110kV及以上交联电缆用绝缘材料（含屏蔽材料）
2、 招标项目条件

1、项目符合国家、省、市高新技术发展方向，属于宜兴市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以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为目标，将已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2、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至少已有1项发明专利申请，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有重大创新，或经鉴定项目总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 

3、项目市场前景好、市场容量大，能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项目完成时达到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的生产能力或项目期内累计新增销售达3000万元以上（其中“110kV及以上交联电缆用绝缘材料（含屏蔽材料）”项目完成试销售50吨以上）；产业关联度高，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显著提升竞争力有重大推动作用；
4、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二年；项目第一负责人原则上为第一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实施的各项任务；

3、 投标人条件

1、项目实施单位为宜兴市辖区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但第一申报单位必须是企业，投标人应以一个单位为主体参加投标。联合申报项目需附正式合作协议（包括合作方式、任务分解、双方责职、经费投入等）； 

2、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产权清晰，主要经济指标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有AAA级资信等级，具备与实施项目相匹配的资金筹措能力； 

3、项目实施单位应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好的技术、管理团队，良好的运行机制，必需的研发、生产手段，有较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和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有企业研发机构或具备建设企业研发机构的条件；
四、招标说明

1、同一个单位不得将相同或相近研发内容的项目申报多个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如有此类现象，项目申报视为无效； 
2、不受理有应结未结和强制中止科技计划项目，以及有知识产权纠纷或其它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或人员申报的项目；已获得省重大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尚未结题验收及尚未完成宜兴市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的单位不列入本次投标单位的范围； 

3、招标工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欲投标单位须领取《招标文件》，并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参与投标活动，领取时请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相关发明专利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4、《招标文件》领取时间为2010年4月1日起到4月20日止，每天8：30至11：00，13：00至17：00（公休日除外），地点：宜兴市科技局综合计划科（陶都路8号政府大院7号楼433室）。

5、接受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4月26日17:00，其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6、开标时间为2010年4月30日上午9：00，开标地点：宜兴市科技局会议室（陶都路8号政府大院7号楼436室），各投标人代表应按规定携带身份证、书面委托书参加开标。

7、开标时间如有变化，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投标人。

五、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庞卫民、刘黎  电话：0510-87986289

本公告同时在市科技局网站（http://www.yxs.gov.cn/）上发布。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